
三明市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情况
（2025年11月）
一、12家总医院运行情况
（一）1- 11月份12家总医院运行情况:医药总收入342766.31万元，比去年同期352649.93万元减少9883.62万元，下降2.80%（不含体检、疫苗接种和结算差额等收入的医药收入为284280.59万元，比去年同期305647.43万元，减少21366.84万元，下降6.99%）。其中：医疗服务收入175284.18万元，占医药收入51.14%（床位收入9525.69万元、手术治疗护理等服务收入150207.85万元、结算差额17052.21万元），比去年同期167493.96万元,医疗服务收入增加7790.22万元，增长4.65%；检查化验收入67732.37万元，占医药收入19.76%，同比下降13.26%；药品收入71828.11万元，药占比20.96%，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6.38%、下降0.80个百分点；卫生材料收入27921.64万元（其中高值耗材收入13965.70万元），占医药总收入8.15%，比去年同期8.61%，下降0.46个百分点。入院人次279975人次，比去年同期296092人次，减少16117人次，下降5.44%；门急诊人次6246108人次，比去年同期6205582人次，增加40526人次，增长0.65%；每门诊次均费用203.48元，比去年同期209.80元，减少6.32元，下降3.01%；出院者平均费用6891.08元，比去年同期6871.46元，增加19.63元，增长0.29%。
（二）11 月份12家总医院运行情况
1. 医药收入 ：11月份12家总医院医药总收入27856.70万元，比去年同期29921.77万元，减少2065.08万元,下降6.90%。其中：医疗服务收入13440.36万元，占医药收入48.25%（床位收入902.22万元、手术治疗护理等服务收入14039.71万元，结算差额-1501.57万元），比去年同期14340.33万元, 医疗服务收入减少899.97万元，下降6.28%；药品收入6230.66万元，比去年同期6505.61万元，减少274.95万元，下降4.23%。
2.工作量：11月份12家总医院入院人次数24786人次，比去年同期23648次，增加1138人次，增长4.81%；门急诊人次数557525人次，比去年同期554664人次，增加2861人次，增长0.52%。
（三）主要指标分析
医药总收入。1-11月份12家总医院医药总收入同比下降2.80%（不含体检、疫苗接种和结算差额等收入的医药收入同比下降6.99%），增长率均未超过考核要求（三级医院考核要求为10%，二级医院考核要求为8%）。
医疗服务收入占比。1-11月份12家总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医药总收入51.14%，其中：市第一医院47%、三明市永安总医院49.3%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54.35%、大田县总医院57%、明溪县总医院51.57%、清流县总医院53.38%、宁化县总医院57.32%、沙县总医院50.42%、尤溪县总医院49.74%、将乐县总医院54.18%、泰宁县总医院57.77%、建宁县总医院52.79%，所有总医院均完成了考核指标。
检查化验收入比。11月份12家总医院检查化验收入占医药总收入的20.59%，比去年同期的21.45%，下降0.86个百分点。
药品与卫生材料占比。11月份12家总医院药品与卫生材料收入占医药总收入的31.16% ，比去年同期30.62%，增长0.54个百分点。
住院率。11月份12家总医院住院率4.45%，比去年同期4.26%，增长0.18个百分点。
次均费用。11月份12家总医院每门诊次均费用198.89元，比去年同期的211.15元，减少12.26元。出院者平均费用6969.89元，比去年同期7385.75元，减少415.87元。
二、基层医疗机构运行情况
1-11月份基层医疗机构医药总收入42208.53万元（其中村所收入5261.52万元），去年同期46975.22万元，同比减少4766.68万元，下降10.15%，其中：医疗服务收入12523.78万元，占医药收入29.67%（床位收入745.85万元、手术治疗护理等服务收入11777.92万元，结算差额85.93万元），去年同期13537.54万元, 医疗服务收入同比减少1013.76万元，下降7.49%；检查化验收入1715.01万元，同比下降31.09%；药品收入27824.87万元，去年同期30800.32万元，同比减少2975.45万元，下降9.66%，药占比65.92%，去年同期65.57%，同比增长0.36个百分点；卫生材料收入144.87万元，较去年同期148.54万元，同比减少3.67万元，占医药收入0.34%，较去年同期0.32%，同比增长0.03个百分点。入院人次42876人次，去年同期61497人次，同比减少18621人次，下降30.28%，其中明溪县、泰宁县、三元区北部分别下降63.28%、50.21%、46.36%；门急诊人次5623335人次（其中村所诊疗1827694人次），去年同期5628833人次，同比减少5498人次，下降0.10%（基层诊疗量占比为47.38%，较去年同期的47.56%减少0.18个百分点）；每门诊次均费用68.02元，去年同期72.43元，同比减少4.41元，下降6.09%；出院者平均费用899.93元，去年同期977.08元，同比减少77.15元，下降7.90%。


